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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以邮件、

传真、电话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

并于 2017 年 9 月 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余成斌主持，

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暨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将持有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人民币 1500万元的价格协议

转让给张国平、鲁安先、李传璞，其中张国平受让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0%的股

权；鲁安先受让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的股权；李传璞受让北京中亚互联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10%的股权。股权转让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

份，且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详见公司同日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关于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暨出售全资公司股权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暨出售全资子公司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100%股权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投资规划，有利于进一步优化配置、整合公司资源、优

化公司资产结构，有效降低管理成本，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为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带来正面影响，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本次交

易的出售价格公允、合理，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有关制度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9月4日    




